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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州市红十字会信息公开办法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》和《国

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》，建立健全信息公开

制度，规范信息发布，打造公开透明的红十字会，根据《政

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》《国务院

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以及《中国红十字

会信息公开标准》《江苏省红十字会信息公开办法》等相关

规定，结合市红十字会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公开的原则

1. 合法性原则。所披露信息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，

法律不允许公开的不得公开。

2. 真实性原则。所披露信息必须真实可靠，符合客观实

际，能反映客观情况，不得有任何虚假成分。

3. 准确性原则。在进行信息公开时必须用清晰准确的语

言进行表达，在公开内容与表达方式上不得使人误解。

4. 完整性原则。所有可能影响信息公开对象决定的相关

信息都应当公开，不得故意隐瞒。

5. 及时性原则。在合理的时间内尽快公开应当公开的信

息，不得有迟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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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易得性原则。在进行信息公开时，应选择便于信息公

开对象获取信息的渠道。

7. 易理解原则。应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进行信息公开，便

于信息公开对象更好地理解信息。

8. 权益人保护原则。在进行信息公开时，应充分考虑信

息相关人的意愿、隐私权以及宗教信仰等合法权益，以及由

此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，平衡知情权和隐私权之间可能的冲

突。

二、公开的内容

主要包括市红十字会基本信息、募捐活动信息、接受捐

赠信息、捐赠款物使用信息、公益项目信息、财务信息、日

常动态信息等七大类。

1. 基本信息：包括市红十字会单位信息、机构设置、组

织网络、法规制度等基本情况，以及联系地址、联系人和联

系方式等信息。

2. 募捐活动信息：包括活动名称、活动地域、起止时间、

捐赠人权利义务、募集款物计划及活动目标、募集活动方式、

募捐工作成本及开支情况等。

3. 接受捐赠信息：接受捐赠信息分为重大事件专项捐赠

信息和日常性捐赠信息。均包括接受捐赠款物的时间、类型、

数量、来源、性质（定向、非定向）等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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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捐赠款物使用信息：包括受益对象和地区、捐赠款物

拨付和使用的时间、数额、捐赠活动成本、捐助效果等。

5. 公益项目信息：包括项目背景、实施方式、资金使用、

受益对象、项目绩效等。

6. “三救”工作相关信息：指组织开展应急救援、应急

救护培训和人道救助工作的信息。具体包括应急救援的工作

流程、应急救援队伍名单、应急救援领域类别、应急救援实

施及相关统计数据；应急救护培训的工作流程、课程设置、

师资队伍、服务对象、参与方式、培训规模及培训成果；人

道救助工作流程、救助类别、救助标准、救助成果等相关信

息。

7. “三献”工作相关信息：指组织开展无偿献血、造血

干细胞捐献、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相关工作的信息。具体包

括法定职能简介和捐献工作指南、相关工作流程、所需资料

表格及网站链接等。

8. 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相关信息：包括红十字青少年工作

的内容、学校红十字会的名单、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名称、

活动情况等。

9. 国际交流合作工作信息：包括但不限于同其他国家政

府部门、红十字组织、非政府组织合作的项目名录和内容，

接受的境外捐赠来源和金额，向境外捐赠的项目与金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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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财务信息：包括市红十字会年度部门预算报告、年

度捐赠款物接受和使用情况报告，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等。

11. 日常动态信息：包括参与公益投资情况、内部招投

标和物资采购情况、主要工作人员变动情况、项目动态情况

等。

捐赠人和受益人等当事人与市红十字会事先约定不予公

开的信息，不予公开。

三、公开的方式

1. 公开的形式

信息公开一般采用文字、图表、项目报告书等形式公开，

必要时也可以配发音像、图片等资料。

2. 公开的途径

主要通过市红十字会门户网站、官方微信公众号平台，

以及向理事会、监事会定期报告，向媒体通报等形式进行公

开。

四、公开的时限

1. 基本信息

应当于相关情况变化或信息变更后 7 个工作日内向社会

公开。

2. 募捐活动信息

应当于募捐活动结束后 1 个月内向社会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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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重大事件专项捐赠信息

应在收到捐赠后 72 小时内公开捐赠款物接受信息，或按

有关重大事件处置部门的要求和时限进行公开。

对于募捐周期大于 6 个月的专项募捐情况信息，应当每

3 个月公开一次，募捐活动结束后 3 个月内应全面公开。

4. 日常性捐赠信息

应在收到捐赠后 1 个月内公开捐赠款物接受信息。

对于银行汇款等方式的捐款信息，应当在结账后及时核

对和公开。

5. 捐赠款物使用信息

一般应在捐赠款物拨付后 1 个月内公开，视情况定期公

开后续信息。

6. 公益项目信息

对于运行周期在 6 个月以内的公益项目，应当在项目结

束后 2 个月内公开项目管理、执行情况和项目绩效。

对于运行周期大于 6 个月的公益项目，应当每 3 个月公

开一次公益项目管理和执行情况，项目结束后 3 个月内应进

行全面公开。

捐赠协议有约定或公益项目管理办法有相应规定的，按

约定（规定）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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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“三救”“三献”、红十字青少年以及国际交流合作

工作信息

应当于活动结束后 1 个月内向社会公开。

8. 年度财务信息

应当于次年 5 月底前向社会公开。

9. 日常动态信息

应当于相关事项发生后 7 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。

五、公开的程序

1. 基本信息

由办公室负责，通过门户网站等渠道进行公开和及时更

新。

2. 募捐活动信息

由事业发展部负责，于募捐活动前后提供相关信息和图

片、音像资料，送分管领导审阅同意后，通过有关渠道及时

予以公开。

3. 接受捐赠信息

捐赠资金信息由办公室为主、赈济救护部配合，捐赠物

资信息由赈济救护部为主、办公室配合，按照重大专项和日

常性捐赠不同时限要求，明确责任人员，定期对账、逐笔提

供完整信息清单，经部室负责人审核把关，送分管领导审阅

同意后予以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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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捐赠款物使用信息

由赈济救护部为主、办公室配合，按照时限要求定期提

供捐赠款物拨付清单、项目进展等信息，经部室负责人审核

把关，送分管领导审阅同意后予以公开。

5. 公益项目信息

由负责项目实施管理的部门为主、办公室配合，按照时

限要求定期提供项目管理、执行情况等，重大项目结束后提

供项目执行报告书，经部室负责人审核把关，送分管领导审

阅同意后予以公开。

6. “三救”工作信息

以赈济救护部为主，其他相关部门配合，按照时限要求

提供活动相关信息，经部门领导审核把关，送分管会领导审

阅同意后予以公开。

7. “三献”工作信息

以捐献服务部为主，其他相关部门配合，按照时限要求

提供活动相关信息，经部门领导审核把关，送分管会领导审

阅同意后子以公开。

8. 红十字青少年和国际合作交流工作信息

以事业发展部为主，其他相关部门（单位）配合，按照

时限要求提供活动相关信息，经部门领导审核把关，送分管

会领导审阅同意后予以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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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年度财务信息

由办公室负责，按照时限要求，提供相关年度财务报告，

送分管领导审阅同意后予以公开。

10. 日常动态信息

由有关业务部门提供参与公益投资、内部招投标和物资

采购、项目动态等情况，办公室负责综合把关，送分管领导

审阅同意后，及时向社会公开。

相关信息公开后，由事业发展部负责对外宣传。


